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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发文 

南国际发（2016）12号 

 

 
关于我校外国交换生在校身份认定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各单位： 

根据南京大学与外国伙伴大学之间签署的校际学生交换协议，外国校

际交换生通过互免学费方式来南京大学交换学习，等同于南京大学在校全

日制统招本科生或在校全日制统招研究生。按照国际惯例，应该与我校学

生享有同等待遇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

2016年 10月 13日 

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